
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

度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

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对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

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和《关于董事会换届

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，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调查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董事会关于该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；   

2、郑铁江、郑渊博、郑江、蒋国强四位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

格，同意提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。蒋平平、赵焕琪、朱和平

三位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，同意提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

立董事候选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

独立意见》签字页）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田久旺                     周钧明                    黄建康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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